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江宁路 1158 号友力国际大厦 702 室 

电话：86-21-32512770 

传真：86-21-38681526 

 

香港航空上海及周边区域销售业务通告 
香港航空 SHA-2017018号       签发日期：5SEP17       页数：2 

签发人：李峰                                          职务：上海营业部总经理         

经办人: 肖亮                                           电话：021-32512770 

发往：上海及周边地区代理商 

 

A350 型客机商务舱暂缓接受两岁或以下婴儿乘客订票 

 
由于安全考虑规定，香港航空 A350机型商务舱暂时不接受婴儿票预订。如已有预订 A350客

机商务舱婴儿票，可按以下规定办理相关豁免手续。 

 

A. 适用客票 

香港航空自营航班。 

 

B. 特殊豁免的处理条款 

适用于与不占座婴儿同行之旅客。 

所有乘客包括婴儿都必须为已出票。 

 

 

方案 
更改至非 A350 自营机型航班 

(相同路线, 相同舱等) 

更改至现有开放的经济舱 

(相同航班) 

乘客不愿意更改至其它非

A350 自营机型航班或同航

班的经济舱 

特殊豁免

相关费用 
换开费 

商务舱退票费 

+ 

经济舱的换开费 

退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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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婴儿票乘客在整个旅程中岁数必须为未满 24 个月大。如婴儿在回程前或航班出发后生日满

两岁则必须购买儿童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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